第二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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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成效

	1
	序号十
	部分污水处理厂管理还存在问题。双阳区山河、齐家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长期偏低，手工检测COD浓度50mg/L以下，最低至25.46mg/L，进水水质偏低造成消耗大量补充碳源，氨氮及总磷去除剂大量使用，稳定运行难度加大。长春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九台卡伦污水处理厂进水COD监测数值最高达1000mg/L，农安县合隆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氨氮浓度较高，进水水质浓度高，导致部分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重，运行不稳定。
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偏大，实际处理水量过低，设施难以保证长期稳定运行。农安县巴吉垒污水处理厂近期设计处理能力2000m3/d，目前土建设施基本完工。根据需要，目前安装一套临时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为1000m3/d，投入运行以来实际日平均处理水量约为300m3，按原设计处理能力核算，负荷仅为15%，按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核算，负荷仅为30%。朝阳区乐山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10000m3/d，实际平均处理仅为2500m3/d，负荷为25%。农安县靠山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600m3/d，实际日均处理量约为150m3，最低日处理量10m3，运行负荷低于30%。德惠市朱城子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10000m3/d，实际日均处理量约为1700m3，负荷为17%。进水量少，负荷低，造成设施运行效率低，难于稳定运行，浪费大量资源。

	辖区内英俊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得到加强。
	（一）二道经济开发区对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进行全面疏通，发现堵漏情况及时处理，确保管线畅通，同时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监管，对污水处理厂严格实施“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二）区生态环境分局加强对辖区内污水处理厂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排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等，督促做到稳定达标排放。
	（一）二道经济开发区：将区域内污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维护工作整体委托给二道市政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包括对污水管网日常巡视、排水管线清掏疏通、市政井清掏维护，以及道路、街路牌、护栏等附属设施维护等多个方面，通过专业化团队介入，全面提升管网运维管理水平，重点排查管网接口、井室等易渗漏部位，及时清理管网内淤积泥沙、杂物等，制定科学合理的抢修方案，杜绝污水外溢现象的发生。同时，联合相关部门强化对污水厂监管，实施“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二）区生态环境分局：针对辖区内英俊污水处理厂、东新开河污水处理厂 2 家污水处理企业，综合采取 “四不两直” 明察暗访、昼巡夜查、随查随测等监管手段，持续强化执法监督力度，督促企业严格保障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污水全流程达标排放。目前，辖区内英俊污水处理厂、东新开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稳定达标排放。

	2
	序号二十五
	矿产资源开发、矿山治理问题较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进展缓慢。部分新建矿山没有按照《长春市矿产资源2016—2020年总体规划》要求做到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及土地复垦不欠新账。各县（市、区）历史遗留矿山数量较多，约为903余个图斑，1800多公顷，按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矿区土地复垦面积1000公顷。截止督察组进驻，全地区矿山土地复垦面积仅达到350公顷左右。
部分县（市、区）矿山开发、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存在问题较多。一是部分县（市、区）矿山、砖厂没有按照复垦要求进行复垦，而是转型利用（农安县开安镇隆达砖厂）。二是未按复垦方案进行，存在复垦面积不足问题。公主岭市原朝阳坡镇砖厂复垦仅完成了1.92公顷左右，比实际损毁面积少4公顷左右,长春市中韩示范区米沙子镇沃皮机砖厂复垦仅完成4.6公顷左右，比实际少7公顷左右。三是一些矿山开发、复垦过程监管不到位。九台区久兴矿业有限公司违反环评规定违规堆放物料，造成扬尘污染，堆存碎石违规占用林地。双阳区矿山开发违规占用林地问题未彻底解决，修复任务滞后。德惠市兰家砖厂、公主岭市原朝阳坡镇砖厂复垦所用客土不符合要求。
	完成长春市“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目标任务，2024年年底前完成本年度1.63公顷矿山修复任务，2025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矿山修复任务。

	（一）按照《吉林省“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和市政府统一部署，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协助区政府完成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督促英俊镇按时推进矿山治理任务。
（二）英俊镇通过城中村改造项目、二道区矿区综合修复治理及生态产业开发（EOD模式）项目积极开展矿山修复治理工作，确保2024年12月底前完成1.63公顷矿山修复任务，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矿山修复任务。
	（一）长春市编制了《长春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我区依据此规划开展工作，组织编制了双河采石场及二井采石场的修复方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英俊镇密切配合，全力推进矿山修复治理。
[bookmark: _GoBack]（二）依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春市“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的通知》（长府办函[2023]23号）要求，我区应于“十四五”期间完成预期治理面积3.54公顷，截止目前，已完成双河采石场1.63公顷、二井采石场2.43公顷矿山修复，总计完成治理面积4.06公顷，已如期完成矿山修复治理面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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